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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制约着正常的人际交往与秩序。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布尔迪厄、科尔

曼、帕特南、福山、卢曼、吉登斯等经典学家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信任的基本理念。比如，韦伯首先赋予

信任以理性质色，它不仅涵有期待要素，也意味着来自社会的担保或者缘于行动者自身的心理保障。涂

尔干重在发掘社会规范的道德意义。结构主义视角关注社会互动之于信任的作用，以及如何通过互动消

减社会复杂。社会资本视角阐述了信任如何改善社会运转的效率。马克思等经典学家指明了信任的秩序

意义。期待、风险、保障、秩序这四个环节构成信任的内涵机制，而理性是贯穿其中的核心要素。源于

这一机制，社会不确定性得以缓解或清除。现代信任危机的本质源于信任机制的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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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isks and uncertainty pose largely adverse influence on 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order. 
From different viewpoints, Marx, Weber, Durkheim, Simmel, Bourdieu, Coleman, Putnam, Fu-
kuyama, Luhmann, Giddens, and other sociologists, interpreted the foundation of trust theory. 
Weber originally endowed trust a rational character, which not only contains an expectation 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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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but also a social guarantee or the psychological belief of an individual. Durkheim explored 
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norms. From a structuralist perspective,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role of social interactions in fostering trust and how interactions can reduce social complexity. 
The social capital viewpoint elucidates how trust can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societal operations. 
Classic scholars, such as Marx, have highlighted the order significance of trust. The connotation 
mechanism of trust comprises four elements: expectation, risk, security, and order, with rational-
ity serving as the core element interlinking them. By virtue of this mechanism, societal uncertain-
ties can be alleviated or eradicated. The essence of the modern crisis of trust stems from a dys-
function in the mechanism of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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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社会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交通、通讯的便捷化，人际联系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深化和扩延。同时，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利益主体的分化也带来冷漠、敌意和对立的可能。

马克思指出，理想社会的本质即“自由人的联合”——一种既有分工也有合作的团结。在现实世界中，

人际关系既有团结、合作的一面，也存在竞争乃至争斗的一面。前者如生产的协作、资源共享与友爱精

神等，后者如因利益、争执导致的冲突和紧张。 
种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对社会的团结与合作构成威胁，甚至会动摇基本的秩序基础。而轻率、盲从和

放任也将带来可以预见的损失。如何形成良性的和谐共存关系，避免机会主义行径以抑制无谓的猜忌和

敌意？如何实现社会的有序化？ 
不同学科、不同流派有着不同的界说和侧重。学界从政治、经济、制度、组织、商业、社会资本、分

层等角度进行了种种反思[1]-[6]。也有学者探讨了信任的属性，指出其时差不对称、不确定、主观等特征[7]，
具有心理、社会、文化三重背景[8]，其本质是个体面对复杂和不确定性时对依赖对象的时空维持[9]，等等。 

一个共识是——信任可以抵消和缓解社会不确定性；而且，作为复合的社会过程，信任与期望、安

全、风险、信念、文化、道德等因素密切相关，同时又深受宏观与微观环境的制约。但是以往的研究尚

不足以回答，这些因素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结构性关联？如果有的话，它的核心要素是什么？建立良好的

协作关系与社会团结的关键环节何在？ 
事实上，经典学家已经作出了很好的提示。譬如，韦伯的诠释社会学视信任为文化之要质，涂尔干

的道德社会学将其视作义不容辞的道义责任，吉登斯关注风险与信任的共生，科尔曼强调互惠的预期[10]，
什托姆普卡勾画了信任的结构化过程，格兰诺维特指出了网络的信任内生性[11]，等等。其中，韦伯的信

任理念既描绘了行动者的内在念想，也阐析了外在的伦理、制度等规范的意义。这些论思构成我们进一

步研究信任的基础，并可以之探问消除现代社会的种种紧张以解决潜在的社会冲突之可能途径。 

2. 行动者的期待 

首先，我们来看看何者将导致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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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立足于理性行动论，将信任视为由法、惯例或习俗作保障的对他人行动的期待。“参加债务关

系或交换关系的人都期待着对方行为举止的方式会符合自己的意图。存在于这两人之外的某种制度，它

对此作出保障、命令、通过强制机器或社会不赞同，把这强加于人，……这种事实存在于纯粹的目的合

乎理性的情况之中，因此每一个参加者都期望，而且在正常的情况下极可能这样期望：对方的行为举止

会这样的，‘仿佛’他承认必须‘信守’业以答应的诺言为内容的准则是有约束力的”([12], p. 365)。 
行动者的期望是信任的动因。这源于两个层次的保障：由于主观上相信这些准则在客观上的适用，

实际上在其周围已经普遍流行(默契)；还由于社会的赞同或不赞同会创造出一种惯例的保障，或者一种强

制机器的存在会创造一种“法”的保证。韦伯的这些观点是关于信任动因的奠基性看法。在此基础上，

社会交换论指出，行动者的期待除了既往规则的“默契”，还有一种获益的动机。比如，互惠作为交往

规范很早便受到关注。马林诺夫斯基关于西太平洋群岛原住民的“库拉”研究[13]，布劳对社会交换之互

惠性的论述[14]，帕特南指出的公民社会的团结，高瑟强调的作为正义原则的合作[15]，都展示了互惠作

为一种社会规范的价值。就社会交换论或理性行动论看来，信任与互惠是同构的；或者可以说，互惠是

信任的本质。信任的实质即一种基于理性计算的委托代理关系，在于委托行动的收益权衡。1这种期待已

不同于韦伯式期待的规约性，更强调行动者的理性选择。 
获益的预期与风险的存在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此，理性行动论与制度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界定。

前者认为共同的互惠期待可以促成相互的信任与合作，而后者认为利益冲突将可能诱发机会主义风险。2

二者貌似不可调和，但是都指出了合作的重要。只不过前者以乐观的前景赋予信任以良好的期望，而后

者设想了某种悲观的景象而指出“机会主义”的风险。期待将导致信任，但是信任的确立也必然面临风

险的威胁。那么，风险的规避是如何可能的？ 

3. 不确定性的消解 

对于社会风险和复杂性，众多学者有着充分的估计。比如，霍布斯强调确立绝对统治的必要条件，

把复杂性解释为法律和程序问题。舒茨立基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认为复杂性根源于他我(相对于主我

之宾我)的在场。而帕森斯强调社会结构中存在一种“双重偶然性(double contingency)”。 
信任的功能就在于对社会复杂性，或者说是对不确定性的消解。现代结构主义的突出代表卢曼指出，

信任作为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之一，与法律、政治等其他功能形态并列。他认为，信任以熟悉为初始条件，

并且会随交往的扩散而向广远的社会结构蔓延。这一简化机制有着三个步骤：疑难问题由外在向内在的

位移、信任的习得、外界信息的符号化[16]。最初，它是熟识环境中的人格互信；进而，随着交往的广衍

而逐渐延递至经济、政治、智识等宏观系统。主体间的反思性互动对于信任的建立至关重要。 
结构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吉登斯也强调了秩序塑造过程中的反思性特征。在他看来，人的自我认

同——自我人格、社会人格的觉知是现代性最本质的特征。对于社会而言，以正义、平等、自由为终极

诉求的“解放政治”向以反思性为核心理念，以自我认同、秩序的再道德化为目标的“生活政治”的转

 

 

1科尔曼在理性行动的基础上建立了信任的模型。P = 获得成功的概率(受托人确实可靠的概率)；L = 可能的损失(如果受托人靠不

住)；G = 可能的收获(如果受托人确实可靠)。决定 = 肯定，如果 P/(1-P) > L/G；决定 = 否定，如果 P/(1-P) < L/G。对于 P、L、G
数值的估计，科尔曼认为与信息密切相关。“寻求信息付出的代价应当小于最终的收益，最终的收益在数量上与可能获得的利益

及可能遭受的损失之和成正比”(科尔曼，1992：117-118、122、206-220)。 
2Williamson, “Calculativeness, Trust,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93) 34, pp. 453-500. 不过，格兰诺

维特认为制度本身并不能避免欺诈，信任、期望、规范其实是“嵌入”(embedded)在关系网络之中的内在要求(Granrovetter, 1991)。
格氏的“嵌入论”来源于波兰尼，后者指出经济活动及其制度沿革无法脱嵌政治、文化、观念等宏观背景(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2001)。格氏“嵌入论”虽然强调社会网络的内生性，

但无法否定制度、习俗、惯例等外在因素的约束力。因为无论微观的关系因素抑或宏观的结构因素都只是反映了信任得以生发的

一个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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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晚期现代性的使命。由于社会体系本身隐含的高风险性，同时又不提供个人信任所能提供的道德回

报，风险的清除取决于两条途径：一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性交流、沟通和相互敞开，二是生活政治的再

道德化[17]。在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上，什托姆普卡强调了“实践”的循环往复的交互性。他认

为，过去实践的影响不断变成未来实践的条件，这种无限的循环使所有的实践(尤指信任)都是可能的和开

放的。经由行动者与外界之间循环往复的反思性互动，风险、不确定性被逐步移除。同时，生活政治再

生出不断更新的道德实践，信任也在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了行动者与外界环境的相融[18]。 
反思性即一种自反性理性。在不确定性的消解过程中，结构主义者似乎淡化了伦理、道德等意识形

态作为外在实存的角色，而赋予“实践”以一种主体性的建构意涵。社会自身和它提供的机会被正在进

行的实践塑造和再塑造。行动者对自身及外在环境的不断反思使得风险和复杂性被不断移除。风险、复

杂和不确定性影响了信任的确立；但是，信任一旦确立，它就具有清除这些复杂因素的功能。人际交往

的反思性也因此有了很强的理性意味。因为行动者必须不断反思个体如何理性地自处、如何他处、如何

处理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塑造一种更合理安全的秩序。那么，对于结构主义者“忽视”的客观实存

因素，比如社会的伦理、规范与道德，它们对于社会互动乃至信任的确立，将起到什么作用？ 

4. 作为担保的规范 

行动者的期待是信任的动因，对社会复杂与不确定性的消解是信任的本有功能。期待之动因以及信

任功能之实现都有待于一种保障力量——一种外在的规范来保证。无论期待源于一种由来已久的“默契”，

或是源于一种“获益”的动机，显然都受到了某种秩序性的担保——即一种外在的强制性的“法”或者

内化的伦理规范的保证。只有在这些规范与伦理构成的道德氛围之中，社会互动才是可能的，社会复杂

等不确定性的消解才是可能的。 
这种机制首先表现为伦理、道德等意识形态确立的“软性”而可靠的心理基础，其次是较为“硬性”

的法和制度所提供的一种强制性的体制保证。现代性反思所注重的个体的内在过程与外在环境的交互性

虽然有所偏欹，但是都或多或少反射了这两个显然不同而互有关联的社会过程。 
规范是社会合作与团结的基础。马克思的“异化”观与制度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假定均指出社会

关系的变异将危害人们的团结与合作。涂尔干指出，信任虽然首先基于社会整合的诉求，但是归根到底

受到道德、伦理的约制。社会分工使得同质性的机械团结向异质性的有机团结过渡，后者使整个社会形

成了强烈的相互依赖感、联系感[19]。在有机社会中，集体意识以分化的形式继续存在着——在整体层次

上保留着最基本的、一致性的信仰和价值观；在中间层次上，原先统一的行为规范演变为各行业不同的

职业伦理。信任天然潜藏于伦理、道德、观念等构成的意识体系之中，也寓含在更为强制性的结构性规

则之中。 
在现代社会，契约是信任的典型形式，这是涂尔干与韦伯的共识。涂尔干指出，契约的履行受到社

会赞同、同情与良知等道义观念的支持，而不公正的契约以及欺诈、违约等行为除了将受到法律制裁，

也必然招致义愤、憎恶，或某种源于传统观念的恐惧感[20]。不同层次的伦理、道德制约了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信任不须明言也天然暗喻在社会交往之中。韦伯不仅指出规范保障信任的“软性”的一面，也指

出其“刚性”的一面。比如，债务、契约等交换关系中的信任具有显然的工具理性，这种目的合乎理性

的行动应该置于更宽泛的文化背景中理解，即它必然受制于人们共同认循的价值、伦理和观念。从新教

与儒教之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促发抑或抑制出发，韦伯认为由于文化基质的不同，信任对应着不同的

伦理基础[21]。对于规范的“软性”的一面——即作为内化的伦理与道德基础，社会唯实论与社会唯名论

并无本质的分执。而于“刚性”的一面，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强调道德约制的客观实存性，后

者强调制度、“法”等正式规范的主观约束性([12], p. 365)。在契约或交换关系中，行动者的信任不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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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工具理性质色，也必然映涉着外在规约呈现出的价值理性或传统理性的实质。 
韦伯信任观体现着三种理性形式：存在于商业信任等契约关系中的工具理性；体现为文化背景的伦

理、道德、观念之中的价值理性；表征为惯例、习俗、规范等强制性机制之中的传统理性。韦伯将社会

行动分为价值合乎理性、工具合乎理性、传统理性以及情感非理性([12], p. 56)。信任至少涉及其中三种

理性：就宗教信仰下的人际信任，是一种价值理性；就商业行为中的信任，含有工具理性的成分；就传

统、习俗、惯例的保障，又有传统理性的涵义。这些因素成为信任之理性发轫的先河。 
综合结构主义视角以及韦伯等信任理念来看，信任的理性化不仅要求以行动者的自我反思为核心特

征，以个体与社会系统的互动为基本形式，而且要求以社会秩序的再道德化为根本的价值指求，要求道

德、伦理、“法”等规范为信任确立一种实践的基础。概略之，信任的确立不仅缘于一种期待或愿景，

不仅缘于它可以消解社会复杂与不确定性，也深深有赖于伦理、道德等规范供予的担保，有赖于一种秩

序的保证。那么，信任依赖的这种秩序是何以可能的？进而，信任本身是否参与了秩序的重塑？ 

5. 秩序的理性基础 

对于秩序之于信任的支持作用，现代社会理论大致有两种意趣：一种是“被动”而“消极”的，即

结构主义视角关注如何在既有机制中消解社会复杂和不确定性；其二是“主动”而“积极”的，即社会

资本视角关注如何通过合作性的建设而改进社会运转的效率。二者都强调优良而理性之秩序的形成。 
如果说结构主义者力图从微观秩序的角度阐明心理过程与社会过程的交互性调适与互构，那么，马

克思、齐美尔、涂尔干、韦伯等经典社会学家则从宏观角度解释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就本质论，

信任与秩序是双向的关系。我们既需审视规范、惯例、习俗之于信任的引导和担保，也必须明确信任对

秩序之反向塑造和引导，关注它如何通过合作与协调以改善社会运转的效率。 
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

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22]。换言之，信任作为社会关系的自然属性，本身并不能以利益之

类的事物为中介，反之就是一种“异化”的人际关系。齐美尔认为，没有信任的社会是“一团散沙”，人

们对秩序的信任构成社会联合的基础。同时，他也指出秩序有赖于人们之间的信赖，在这个意义上，社会

建立在诺言践行等对他人诚实的确信之上[23]。在马克思、齐美尔、涂尔干等学者的述论中，信任(trust)
与信赖(faith)、信仰(belief)等概念相互交织。信任不仅受到伦理、观念等意识形态的支持，它本身也有助

于社会的团结和有序化。归根结底，信任的功能在于可以促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并以此消解复杂性而

提高社会运转的效率。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一种秩序性“资本”，一种“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24]。 
自布尔迪厄以来，社会资本一直被视为一种具有改良效力的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并列的关系性资

源[25]。作为社会资本之信任的形成有两种路向，一是经由宗教、伦理、观念表达的价值机制；二是由互

惠、规范、网络等表达的社会机制。福山认为，信任存在于家庭、国家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社会群体之

中，通常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建立起来[26]。帕特南指出，信任、规范以及网络构成

社会资本的要素，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运转的效率[27]。信任的内在心理因素可以促成社会合作

与团结，从而，社会意识也足以对某些不良现象以及“机会主义”动机产生良性的浸润。信任体现的合

作与团结，它由此形成的交往基础，以及所导致的资源利用、制度绩效的优化，共同促成了良性秩序的

形成。互惠、网络与规范既有平行、并列的一面，也有相互包容、整合的一面。 
在韦伯、涂尔干等经典学家看来，微观人际交往的规则与宏观的伦理、道德以及强制性的“法”、

制度构成的规范体系共同形成了坚实的理性基础。从微观角度看，行动者的互惠以及得失判断、授信可

能、违约反制等工具性的选择与考量，与观念、伦理等道义价值并不相悖——一方可视为行动的理性目

的，另一方可视为行动的背景和意义。就此而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乃至传统理性与道德规范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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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互契合的。在信任关系的内在要求之下，一种秩序弥合的必要显现出来，即一种整合理性目的、伦

理基础与外在规则的必要。 
如果说，结构主义者强调不确定性的负面因素进而发掘其于秩序的矫正涵义，那么，社会资本视角

更为强调信任的团结意义，一种正向的功能。它们均是信任本有的意涵，提示着秩序的优化与塑成。信

任与秩序的双向性关系表现为：前者有赖于后者的担保与保证；而通过不确定性等社会复杂的消解以及

合作与团结的确立，信任本有的功能也将促进良序社会的形成。 

6. 信任的内涵机制 

至此，我们可以大略勾勒何为信任之内涵机制。 
第一，信任有着显然的期待性。团结义释可在原始仪轨、图腾崇拜等初级社会的先民回溯中获得印

证[28]。由于社会结构的高度分化，现代信任的功能不再局限于一种整体性的紧合，更深透至亲熟、合作、

共处、社交等微观关系的调适。作为人际关系的信任，或许有着社会网络的内生要求，但其心理促动首

先缘于行动者之间的一种期待，即期望着他人将按自己意设行动的信念以及对他人人格、处世、观念的

预判。 
行动者的期待有着很强的理性质色。韦伯式的期待——“目的合乎理性”的对他人信守契约的预期，

意味着承诺的约束力及其认同，也强调社会行动所受到的强制性规约以及文化、伦理等观念给予的价值

规约。互惠意味着由规约到功利的转型，某种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的相合。由于人际关系的分化和异质，

现代社会的致信路径愈趋复杂。在私密关系中，基于血缘、亲缘或地缘的主体间承认成为团结的基础[29]。
业缘、交换、公共领域等互陌或利益关系中，互惠、防范、制衡的考量构成合作的基石。在社团、社区、

宗教、慈善等中间层次的群体关系中，共同的目标与默契滋生出奉献、公益、崇高感与使命意识，目标

的实现需要分工、协作、慎思与周密的筹划，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交织。 
第二，信任的功能恰恰在于可以消解社会复杂与不确定性。在情感关系中，风险往往被漠视、淡化

乃至于完全的无视。而在商业关系或者其他理性行动中，行动者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立基于风险、复杂

性的权衡与排除。大体而言，风险和不确定性有两类。一类在信任关系之前即已存在，在功能的意义上，

信任的目的就是消除这些复杂性从而提高社会效率——可称其为“外生复杂”。另一类即信任过程中产

生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可称为“内生复杂”。它们要么通过互动被清除，要么在结构化过程中被移除，

或者被机制保障为不存在或不会发生。 
信任使得经济、政治、智识等社会体系运转更为清晰、更可预测，社会互动带来的安全感又为信任

创设了条件。如果社会复杂等不确定性没有及时清除，那么有两种潜在后果——随着新一轮的互动，更

深层次的了解和沟通终将消除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信任；否则，信任的否定性反制——不信任将致使新的

更切合的制度和规则的形成，而这又构成新一轮的关系规约[30]。 
第三，信任的确立有待于某种或显性或隐性、或内在或外在、或软性或强制的规范之担保。固然，

沟通、了解、交流和敞开等社会互动可以有效化解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从另一面看，互动本身亦有

赖于惯例、习俗、“法”等制度赋予的强制性社会氛围，以及道德、伦理等意识条件提供的心理愿景。

在韦伯、涂尔干等经典学家看来，毋论不同社会形态中的惯例、习俗、规约抑或明文的法律制度有何区

别，它们均与伦理、道德、观念等价值体系一道构成可靠的规范基础，并以此保障风险移除的种种后果。 
两种不同层次的保障的存在——价值理性的认同以及惯例、习俗、法等传统理性的约束，无碍于信

任在本质上仍然可视为行动者互动的内在的理性化过程，它取决于行动者对可能风险的漠视、淡然及其

应对风险的确肯。这些过程也反映了社会行动所受到的种种外界反馈。 
第四，作为理性行动与关系模式，信任既得益于秩序的支持，反过来又促进了良好秩序的形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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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与法律、制度、习俗等社会机制一道规约着人们的行为，它与外在秩序又有着复杂的互构。结构主义

者槪化的“系统”(社会体系)实际指涉着政治、经济、智识、组织等领域的秩序要求，大致可以说源于帕

森斯的社会结构论[31]。但是，信任作为一种交往秩序已逾出帕氏 AGIL 模式的无限循环四分，衍变为自

由度更高的关系模式，不过仍然承继了系统论的功能意涉。 
信任有助于秩序的优化与整合，同时也深受秩序的约制——伦理、道德、观念等意识形态赋予的深

层的内在约束，法律、惯例、习俗等外在规范规定了信任的形式和内容。在这一双向的过程中，理性既

体现为行动者的利益得失的权衡，也体现为或软性或硬性的伦理、道德等价值形态以及制度、规则等法

理因素的担保。它们足以消解可能存在的风险、不确定性等复杂因素的破坏。 
在经典学家中，韦伯首先赋予信任以特有的理性质色。其后，这一质性不仅由宏观结构到微观关系

渗延，还生发了社会互动、利益权衡、规范与秩序等不同领域的分化。信任所涉及的社会过程，如行动

者的期待与互惠愿景，以及不确定性、风险等复杂因素的消解，乃至经济关系、人际合作与团结所必需

的伦理与规范基础等，本质上都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一种互构。 
大致可以这么说，信任是行动者之间基于某种期待或预期而构建的一种交往契认——对方行为是否

符合自身意设的默契与承认。因之受到规范、机制的保障和规约，在风险和不确定性倘或存在的情形下，

交往行为仍然能按预设状态运行。这就是信任的价值。信任既可谓心理过程，也是人际关系，更是社会

秩序。信任既有赖于秩序的支持，反过来又促进了秩序的运行。如果以一句话来概括——期待作为信任

之动因，风险、不确定等复杂因素的消解作为其本有的功能，社会规范为之提供可靠的担保，秩序既作

为信任的基础又作为其必然的后果，这四个环节共同构成信任的内涵机制。 

7. 结语与余论：何者将危及信任？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人际联结也越来越细化、复杂化。从初民社会的部

落、部族式的血缘、亲缘联结到现代社会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主权形制的界立，从简单的采集、狩猎式

的生存方式到现代社会日益复杂的社会分工、职业分化与协作——无论是宏观的社会组合，还是以家庭、

情感、职业形式的交往而形成的微观或中观的人际合作，在人类由蒙昧到开化的过程中，社会联合的方

式愈趋多样，人际关系也愈趋复杂。但是，无论发生怎样的社会变迁，无论人类的组合形式发生怎样的

变化，有一个因素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消失——那就是人们的合作与团结。休谟曾经说过，人类惟有相互

合作才有可能生存于自然界，甚至对自然界取得某种优势。信任正是社会团结与合作的必要基础。那么，

哪些因素足以危及现代社会之信任？ 
第一，不当欲求冲脱了期待的合理范畴。 
休谟认为理性是情感的奴隶[32]。这一悲观判断似乎不足以摧毁韦伯指称的现代社会的身不由己的

“铁笼”[33]。由于“霍布斯困境”的存在——出于侵夺、伤害、贪婪、荣耀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战

争”，商业欺诈、网络诈骗、“碰瓷”等等各类信任事件时有发生。这些事件是偶尔一现之“激情”？

抑或人性本身隐含之缺陷使然？ 
休谟之情感与知性的两分意味着在某些情境中理性面对激情时将无能为力。确然，柏拉图、亚里士

多德式的美德正义在近代社会关系的急剧重构中无法与马基雅维利式的生存策略匹敌。柏、亚二人的正

义观稍有差别，但都认同勇敢、节制、智慧、正义等美德为秩序之基石，其于社会精英尤甚[34] [35]。马

基雅维利一方面赞赏精英道德，另一方面又主张权变之策——即所谓“不择手段”[36]。孟子主“善”，

荀子主“恶”，前者主张向天道靠拢，后者强调用制度补足。溯及宋明理学家的“天理”“人欲”说，

均看出人性的可能失范之处。但是，仅仅诉诸人性之“善”、“恶”之辨，抑或理学家之“存天理，灭

人欲”，均无法应付现代社会愈趋明显的多元分化及其“功利性”动机。现代社会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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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转型，抗争诉求衍变为以生存、物欲、标识为目标的新型丛林法则，获得极度迸发的占有欲与激情

失去了以往的逻辑限定。不当欲望的膨胀危及了行动者合理的期待范围。 
第二，规范的失效也将损害信任的保障基础。 
行动者之间的期待或预期，一方面有着互惠、互动等愿景之沟通理性的考量[37]，同时也受到更为根

本的伦理、道德等规范背景中价值理性与传统理性的规约与担保。强制性的法、制度等以及软性的道德、

伦理、信仰等约束，不仅是互动的基础，也是风险消解的有力保证。由此，行动者的心理过程与外在秩

序达成和解。在现代社会，这些理性基础可能受到两个层面的损害。一是，原有规范并不能适应社会变

迁的要求。这既反映在人际关系方面，也反映在社会转型带来的结构性变迁上。以涂尔干的话来说，伦

理、道德与规范所构成的“集体意识”必须与社会结构相适应，否则它就会缺席本应参与的社会过程，

社会就会“失范(anomie)”。二是，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要求新的更有效的规范之形成。新的、更合理的

制度与规则的形成，不仅可以弥补信任固有的缺陷，还可以避免落入黑格尔、泰勒式的人性承认难题抑

或科斯、威廉姆森式的人性之回避的困窘之中[38] [39]。因为科斯、威廉姆森等制度经济学者倾向于强调

资源、秩序的成本–效益的偏倚趋向，之于社会关系也是如此，而无涉人本身的质性分析。由于社会的

急剧变迁，不断出现的新的社会诉求与原有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使得伦理规范基础在很多时候无法发

挥应有的功能。 
从根源看，信任危机既可能缘于利益、欲望的不断膨胀和扩张以及某些负面因素的外显而致使社会

行动失去预期，也可能由于原有的价值规范的解构而导致的秩序保障失能。制度的强制性安排在某种程

度上可以弥补道德的缺位，但也许会导致社会成本的上升、人际关系的僵化、自由领地的消退等负面后

果。理性的期待、沟通和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足以抑制人性之“阴暗”，并可以重塑新的社会关系使种种

不利情形予以纾解。总之，信任危机未必是利益冲突、生存窘迫之必然。理性之重新发掘与审视——制

度、规范、惯例之范约，文化、习俗、伦理与传统的表达，以及行动者自身的反思与权衡，就不仅仅是

奥克肖特式浪漫的道德缅怀[40]，而是良序社会之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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